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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昌 大 学 部 门 函 件 
 

南大研函〔2022〕53号 
 

2022 年度南昌大学研究生 

出国（境）访学项目录取通知 

各有关学院： 

根据《南昌大学研究生出国（境）访学项目实施办法》（南

大校发〔2022〕17号）和《关于做好2022年度南昌大学研究生出

国（境）访学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经研究生个人申请、所在

学院推荐、专家评审，同意录取饶菁安等17位研究生为2022年度

南昌大学研究生出国（境）访学计划出国留学人员。现就有关事

项通知如下： 

一、留学人员名单、访学国别、访学单位、访学期限等以本

通知为准，不得变更（详见附件一）。 

二、留学资格有效期保留至 2023年 9 月 30日。凡届时未能

派出者，留学资格自动取消。 

三、学校为上述留学人员提供的资助额度如下： 

1.出国访学 3 个月，资助每人 2.5 万元； 

2.出国访学 6 个月，资助每人 5 万元；  

3.出国访学 12 个月，资助每人 1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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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助博士研究生的额度不超过 10 万元人民币，资助硕士研

究生的额度不超过 5 万元人民币。 

四、留学人员应商请其导师为国内经济保证人，与研究生院

签订《资助研究生出国（境）访学协议书》（见附件二）后送交

研究生院（研 419 室），并办理预借款手续。 

五、出国（境）访学期限为 12 个月及以上的研究生，应以

南昌大学为第一署名单位且本人为第一作者至少发表 1 篇高水

平学术论文。 

 

附件：一、2022 年度南昌大学研究生出国（境）访学项目录取

人员名单 

      二、资助研究生出国（境）访学协议书 

 

 

 

                                   研究生院 

                               2022年 10 月 11 日 

 

 

 

 

 

南昌大学研究生院              2022 年 10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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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2022 年度南昌大学研究生出国（境）访学项目录取人员名单 

序号 学院 专业年级 层次 姓名 性别 
访学 
国别 

访学单位 访学期限 

1 第二临床医学院 临床医学 2020 级 博士生 饶菁安 女 美国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UCLA） 24 个月（2023.6-2025.6） 

2 第二临床医学院 临床医学 2022 级 博士生 陈世伟 男 美国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24 个月（2023.4-2025.4） 

3 第一临床医学院 外科学（骨外）2021 级 博士生 况志辉 男 美国 Stanford University 12 个月（2023.8-2024.7） 

4 第一临床医学院 临床医学 2022 级 博士生 翁俊飞 男 美国 
Medical College of Georgia, Augusta 

University 
14 个月（2023.1-2024.3） 

5 第一临床医学院 临床医学 2022 级 博士生 涂俊豪 男 新加坡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12 个月（2023.2-2024.2） 

6 第一临床医学院 口腔医学 2022 级 博士生 付真真 女 美国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12 个月（2023.9-2024.9） 

7 法学院 
社会治理与法治系统工

程 2021 级 
博士生 李萌 女 挪威 University of Bergen 12 个月（2023.1-2024.1） 

8 公共卫生学院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

2022 级 
博士生 杨娟 女 美国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Chicago(UIC) 12 个月（2023.3-2024.3） 

9 化学化工学院 工业催化 2021 级 博士生 陈小寒 男 新加坡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12 个月（2023.1-2024.1） 

10 口腔医学院 口腔医学 2022 级 硕士生 邱君红 女 中国香港 
Faculty of Dentistry,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6 个月（2023.5-2023.11） 

11 
数学与计算机学

院 
基础数学 2020 级 硕士生 刘文龙 男 芬兰 University of Eastern Finland 6 个月（2022.12-2023.5） 

12 外国语学院 日语 2021 级 硕士生 孟晨淼 男 日本 Musashino University 12 个月（2022.9-2023.8） 

13 物理与材料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2021

级 
博士生 袁志芬 女 韩国 Korea Institute of Industrial Technology 3 个月（2022.9-202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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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院 专业年级 层次 姓名 性别 
访学 
国别 

访学单位 访学期限 

14 物理与材料学院 
材料科学与工程 2021

级 
硕士生 刘容羽 女 韩国 Korea Institute of Industrial Technology 3 个月（2022.9-2022.11） 

15 新闻与传播学院 新闻学 2021 级 硕士生 彭兆予 女 中国香港 香港浸会大学 3 个月（2023.1-2023.3） 

16 信息工程学院 工业控制工程 2021 级 博士生 陈煊邦 男 法国 Institute Superieur d'Electronique de Paris 12 个月（2022.12-2023.12） 

17 转化医学研究院 转化医学 2021 级 硕士生 查多多 女 美国 University of Missouri 12 个月（2023.1-20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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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资助研究生出国（境）访学协议书 
甲方：南昌大学研究生院 

乙方：              （访学人员） 

性别：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身份证号码                         

学院/专业/年级                                                           

联系电话：                         Email:                                

丙方：              （乙方国内经济保证人） 

性别：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身份证号码                         

现工作单位                                   ；邮编：                    

联系电话：                         Email：                               

甲、乙、丙三方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就乙方在甲方资助和支持下出国访学事宜，

达成如下协议： 

第一条  甲方接受乙方的申请，同意派遣乙方赴          （国家）访学，访学期限

为(    )个月，时间自      年   月至      年   月。 

第二条  甲方同意乙方申请甲方资助时选定的访学专业和计划。  

第三条  甲方承担的义务： 

1.对乙方出国访学给予必要的指导，并向乙方提供有关出国访学的咨询和服务。 

2.为乙方办理出国访学手续提供帮助和方便。 

3.向乙方提供学校有关文件规定的经费资助计人民币（大写）           元。 

第四条  乙方承担的义务： 

1.保证完成第二条所规定的访学计划，并保证在第一条确定的访学期限内学成回国服

务。否则，甲方将按违约追究乙方的经济赔偿责任。 

2.未经甲方同意，不得擅自变更本协议确定的访学期限、访学国家和访学计划。 

3.访学期间与国内导师及甲方保持经常联系，定期汇报访学进展情况。  

4.访学期间要树立回国服务、为国服务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不从事有损祖国利益和安

全的活动，自觉维护祖国荣誉；遵守我国和访学所在国法律；尊重当地人民的风俗习惯，

与当地人民友好交往。 

5.访学期满时，应请国外导师对本人访学期间的表现进行评价；回国后，应及时将访

学总结（含访学期间学习、科研情况及所取得的成果和部分工作照片）及国外导师的评价

送交甲方。 

6.出国（境）访学期限为一年的研究生，应以南昌大学为第一署名单位且本人为第一

作者至少发表 1篇高水平（SCI、SCIE或 SSCI等）学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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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如乙方违反本协议约定，甲方有权根据其违约事实，按照国家法律和甲方的

有关规定，要求其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1.对乙方在国外访学期间未经甲方同意，擅自提前回国、擅自变更访学国家、改变国

籍、从事与访学计划无关的活动严重影响学习、表现极为恶劣、未按规定访学期限回国逾

期三个月以上等违反甲方规定和本协议约定义务的，甲方经核实后有权停发其资助费用，

并要求其偿还按本协议第三条第 3 款确定的资助费用和向甲方支付资助费用的 30%的违约

金。 

2.对乙方未经甲方同意，逾期三个月（含）以内回国的情况的处理： 

（1）对因航班延误和意外事故等特殊情况确实不能在规定的日期内回国，逾期未超过

一个月者，甲方不追究其违约责任。 

（2）如未经甲方同意逾期一个月以上、三个月以内回国，应向甲方支付按本协议第三

条第 3 款确定的资助费用的 20%的违约金。 

3.本条第 1、2 款中的违约赔偿款项，乙方如不按期偿付，或偿付金额不足，甲方有

权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第六条  甲方同意乙方为保证履行本协议约定的义务，确定丙方为乙方的保证人。丙

方同意认真协助甲方督促乙方履行协议并按期回国服务。 

第七条  如乙方发生违约行为，丙方须认真协助甲方追究乙方违约赔偿责任。丙方同

意在乙方违约而又未承担或不能完全承担第五条规定的经济责任的情况下，作为保证人愿

承担赔偿责任。为此，丙方愿以本人固定工资收入作为担保。丙方承担赔偿责任后，有权

根据有关法律的规定向乙方追偿。 

第八条  因乙方违反本协议而应由乙方或丙方支付的赔偿费、违约金，用人民币支付。 

第九条  在乙方不履行回国服务义务的情况下，甲方有权决定将本协议书的副本提交

乙方访学所在国的有关单位或个人。 

第十条  甲、乙、丙三方因违反本协议而发生的纠纷，应当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提

起诉讼，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或按协议进行仲裁。 

第十一条  本协议书自签订之日起生效，签约各方均负有履行本协议的义务。 

第十二条  本协议书一式三份，甲、乙、丙三方各一份。 

 

 

甲方代表人：                        乙方（签字）：  

甲方盖章                            丙方（签字）：  

签约日期：   年     月     日  


